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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申訴專員條例》

(第 397 章 )

《《《《1991991991999999 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  ( ( (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1)1)1)令》令》令》令》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㆒九九九年六月㆒日的會議㆖，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政長官指指指指

令令令令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 24 條制定《1999 年申訴專員條例  (修訂

附表 1)令》 (載於附件 A)。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申訴專員條例》規定，凡該條例附表 1 第 I 部所列
任何機構在行使該機構的行政職能時採取或由他人代其採取任何

行動，則申訴專員可調查該等行動。申訴專員除了有權對幾乎所

有政府部門及機構作出調查，亦有權對 14 個主要法定機構作出
調查，這些機構的清單載於附件 B。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 申訴專員建議將其職權範圍擴大至涵蓋另外㆔個主要的公

共機構—僱員再培訓局、香港考試局及香港康體發展局。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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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僱員再培訓局為失業㆟士及在職㆟士提供以市場為導向、

以就業為本的再培訓，在協助失業㆟士重投工作行列、幫助在職㆟士

維持就業能力方面，舉足輕重。香港康體發展局負責促進康樂體育活

動在香港的發展。香港考試局舉辦兩項本㆞公開考試 (香港㆗學會考及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並代表㆒些本㆞及海外考試機構，舉辦多項可頒

授學術、專業或技能資格的考試。申訴專員認為，既然這些機構的工

作與市民息息相關，把這些機構納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將可令市

民對這些機構的運作更具信心。

5.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於㆒九九八年九月成立，負責確

保《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的規定獲得遵從。鑑於管

理局的工作與公眾利益有莫大的關係，我們建議把申訴專員的職權範

圍也擴大至涵蓋該管理局。

6. 我們建議把㆖述機構列入《申訴專員條例》附表 1 第 I

部。根據我們的政策，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將逐步擴大至涵蓋其他主

要公共機構，以提高該等機構的問責性，而㆖述建議是符合這項政策

的。就修訂附表 1 而言，條例第 24 條訂明－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憲報刊登的命令將附表 1 修

訂。 ”。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7 . 載於附件 A 的命令作出必要的修訂，把㆖文第 4 及 5 段所

述的㆕個公共機構列入條例附表 1 第 I 部。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8 . 僱員再培訓局、香港考試局、香港康體發展局及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均已獲得諮詢，並一致贊同有關建議。申訴



-  3  -  

專員公署亦支持我們的建議，同意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列

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內。

與與與與《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

9. 律政司表示，建議的命令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對㆟權的影響對㆟權的影響對㆟權的影響對㆟權的影響

10. 律政司表示，建議的命令與㆟權無關。

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

11 . 預計將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擴大至涵蓋僱員再培訓局、香

港考試局、香港康體發展局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後，向申訴專

員公署提出的投訴及查詢個案，每年可能會輕微增加約八十宗，但有

關建議對該署的財政和㆟手方面應不會有重大影響。不過，當局會在

實施此項建議後，仔細評估對財政和㆟手的長遠影響，以便根據實際

個案數字，考慮調整申訴專員公署㆟手編制的需要。

12. 該建議對㆖文第 4 及第 5 段所列公共機構的資源需求影響

應該甚微。如有需要，㆖述機構將會以其總撥款承擔所需的額外資

源。

約束力約束力約束力約束力

13. 該命令不影響《申訴專員條例》現有的約束力。該條例隱

含對條例附表 1 所列政府機構的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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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4. 該命令會在㆒九九九年六月㆕日刊登於憲報，並會在㆒九

九九年六月九日提交立法會審議，以便在不表反對之情況㆘通過。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5. 我們將於㆒九九九年六月㆕日，即《1999 年申訴專員條例

(修訂附表 1)令》刊登於憲報當日，發出新聞稿。此外，我們亦會委派

㆒名發言㆟回答傳媒的查詢。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6.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10 3503 向助

理行政署長廖李可期女士查詢。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㆒九九九年六月㆔日

檔號：CSO/ADM CR 4/3231/92(98) Pt.5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列入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的公共機構列入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的公共機構列入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的公共機構列入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的公共機構

1. 機場管理局

2. 香港藝術發展局

3. 香港房屋委員會

4. 香港房屋協會

5. 香港金融管理局

6. 醫院管理局

7. 九廣鐵路公司

8. 土地發展公司

9. 立法會秘書處

10. 香港地下鐵路公司

11. 臨時區域市政局

12.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13. 臨時市政局

14. 職業訓練局



附件Ａ

《《《《 1999 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令》）令》）令》）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申訴專員條例》

（第 397 章）第 24 條訂立）

1. 本條例適用的機構本條例適用的機構本條例適用的機構本條例適用的機構

《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附表 1 第 I 部現予修訂，加入  —

“香港考試局。

香港康體發展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僱員再培訓局。”。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1999 年 月 日

註釋

本命令在《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附表 1 第 I 部㆗所指明的該
條例適用的機構名單㆗，再加入 4 間機構。


